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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

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2003 年 7 月 2 日发布 国家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第 4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制裁煤矿安全违法行为，规范煤矿安全监察行

政处罚工作，保障煤矿依法进行生产，根据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及

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和煤矿

安全监察办事处（以下简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），对煤矿及其有

关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行为(以下简称煤矿安全违法行为)实施行政

处罚，适用本办法。本办法未作规定的，适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办法。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另有规定的，依

照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、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实施行

政处罚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管辖。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认为应由其

实施行政处罚的，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管辖。两个以上煤矿安

全监察机构因行政处罚管辖权发生争议的，由其共同的上一级煤

矿安全监察机构指定管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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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当事人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所给予的行政处罚，享

有陈述、申辩权；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

者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因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给予行政处罚

受到损害的，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。 

第五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执行公务时，应当出示煤矿安全监

察员证件。 

第六条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煤矿安全监察员对检查中发

现的煤矿安全违法行为，可以作出下列现场处理决定： 

（一） 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； 

（二） 责令限期达到要求； 

（三） 责令立即停止作业（施工）或者立即停止使用； 

经现场处理决定后拒不改正，或者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

煤矿安全违法行为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 

第七条 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经煤矿安全监察机构

审查同意，擅自施工的，按照下列规定处罚： 

（一）对煤矿企业责令停止施工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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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从事施工的煤矿企业责令停止施工，可以并处五万

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八条 煤矿建设工程安全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

擅自投入生产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 

第九条 煤矿建设工程安全条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

擅自投入生产的，责令停止生产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 

第十条 煤矿矿井通风、防火、防水、防瓦斯、防毒、防尘

等安全设施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责令限期达到要求；逾期仍达不

到要求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 

第十一条 煤矿矿井通风、防火、防水、防瓦斯、防毒、防

尘等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责令停产整顿；经停产整

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法定条件的，依法予以关闭。 

第十二条 煤矿作业场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

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顿，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： 

（一）未使用专用防爆电器设备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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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未使用专用放炮器的； 

（三）未使用人员专用升降容器的； 

（四）使用明火明电照明的。 

第十三条 煤矿未依法提取或者使用煤矿安全技术措施专项

费用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 

前款所称情节严重，包括下列情形： 

（一）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因未依法提取或者使用煤矿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造

成生产安全事故的； 

（三）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。 

第十四条 煤矿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者行业安全标准

的设备、器材、仪器、仪表、防护用品的，责令限期改正或者责

令立即停止使用；逾期不改正或者不立即停止使用的，处五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整顿。前款所称情节严重，

包括下列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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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因使用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者行业安全标准的设备、

器材、仪器、仪表、防护用品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； 

（三）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。 

第十五条 煤矿企业的机电设备、安全仪器，未按照下列规

定操作、检查、维修和建立档案的，责令改正，可以并处二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： 

（一）未定期对机电设备及其防护装置、安全检测仪器检查、

维修和建立技术档案的； 

（二）非负责设备运行人员操作设备的； 

（三）非值班电气人员进行电气作业的； 

（四）操作电气设备的人员，没有可靠的绝缘保护和检修电

气设备带电作业的。 

第十六条 煤矿井下采掘作业，未按照作业规程的规定管理

顶帮；通过地质破碎带或者其他顶帮破碎地点时，未加强支护；

露天采剥作业，未按照设计规定，控制采剥工作面的阶段高度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116


